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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部分

1、出台《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的背景是什么？

为配合公安部《交通管理服务群众十项措施》的实施，保障城市道路交通有序畅通，进一步提高城市道路通行效率和交通事故处理效率，成都市公安局联合四川保监局，决定在成都市范围内实施《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快处办法》）。

《快处办法》提出了“轻微道路交通事故”的概念，明确了适用自行协商处理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范围及处理程序以及符合自行协商处理条件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处理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在不适用自行协商处理情形下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和要求。按照《快处办法》的指引，道路交通事故将得到快速高效的处理，从而实现缓解交通拥堵、方便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目的。

2：什么是轻微道路交通事故？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成华区、武侯区及高新区）的道路上发生的机动车之间仅造成车辆前后保险杠、叶子板、引擎盖、前面罩、车门、灯具等车身覆盖件轻微损失（包括车上财物和车上货物）、不涉及人员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车辆能够继续自行驾驶移动、各方车辆损失不超过5000元的交通事故。
3、适用自行协商处理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有些什么程序？

适用自行协商处理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发生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异议的、基本事实清楚的，应当依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车辆撤离现场，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进行自行协商处理。
发生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后，符合自行协商处理条件的，按以下程序处理：
◆当事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须采用摄像、拍照、标划事故位置或其他方法固定事故现场证据。
◆依法自行撤离现场。

◆当事人经自行协商达成赔偿结果的，及时填写《成都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撤快处快赔协议书》（简称《快处协议书》，详见附件），《快处协议书》由各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各执一份。

无《快处协议书》的，如当事人已自行协商达成赔偿结果的，当事人应当以文字方式如实记载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驾驶证号、机动车牌号、车型、投保公司、保险凭证号、保险有效期、碰撞部位、交通事故发生基本情形、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等内容，由当事人共同签字确认。

当事人一方不负责赔偿或损失轻微不要求赔偿的，应协助负责赔偿的另一方当事人填写《快处协议书》或文字记录，并约定时间共同前往“服务中心”协助另一方办理相关手续。
◆需要办理保险理赔的当事人，应立即向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报案，凡到“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的，当事人各方应立即或约定具体时间（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按保险公司或交通警察的指引，共同前往约定的“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4、哪些情况下不适用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应当立即报警：

◆以下情形，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警：1、造成人员伤、亡的；2、驾驶人未随身携带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或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3、驾驶人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4、事故车辆不能自行移动的；5、一方肇事逃逸的。

◆以下情形，车辆可自行移动的，当事人在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警后，为防止撤离现场后对事故事实产生歧义，方便客户进行事故后续处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须采用摄像、照相、标划事故位置等方法固定事故情形和证据后，立即撤除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等候交警处理：1、事故车辆无号牌、无检验合格标志、无交强险保险标志的；2、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病源体等危险物品的事故车辆；3、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施的；4、四川省以外投保机动车辆保险的；5、在夜间21时至次日凌晨7时发生轻微道路交通事故的。
5、当事人发生符合本办法规定自行协商条件的机动车轻微交通事故，已撤离现场但仍报警处理的应该如何处理？
当事人发生符合本办法规定自行协商条件的机动车轻微交通事故，虽已撤离现场但仍报警处理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事故事实和成因清楚，当事各方对赔偿责任无争议的，接处警交通警察应当鼓励当事人自行协商，指导当事人填写《协议书》，引导当事人就近到“服务中心”处理。

◆当事人对事故成因及赔偿责任有争议的，接处警交通警察应按简易程序的规定处理，当场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由当事人签名。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的，应当引导至“服务中心”，确定损失后由驻点交通警察进行调解。
6、“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撤快处快赔服务中心”是什么性质的机构？能为车主提供哪些服务？

“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撤快处快赔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是在成都市公安局和四川保监局的指导和直接支持下，设立的综合性交通事故综合服务场所，它采用了“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与“保险快速理赔”相联动的新模式，实现了交通事故快撤快处快赔无缝连接，能够在解决成都市交通拥堵和方便群众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目前，在成都市城区东、南、西、北方向主要干道交通便利的地方，一共设立了4个“服务中心”。
为方便交通事故当事人，“服务中心”将交通事故发生后的交通事故处理服务和保险理赔服务进行了有效整合，实现了交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同址办公；“服务中心”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调解、保险责任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查勘、定损”职责于一身，同时提供可供交通事故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机动车维修服务。
7、《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实施后，车主能从中获得哪些便利？和以前的交通事故处理模式有何区别？

《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规定：发生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后，符合自行协商处理条件的，当事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采取摄像、拍照、标划事故位置或其他方法固定事故现场证据后，可依法撤离现场进行自行协商处理。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快处协议书》后，共同到“服务中心”进行事故处理和进行保险查勘定损处理。和以前的交通事故处理模式相比，快处快赔模式一是可以减少车主对事故处理和保险查勘理赔的等待时间和往返次数，节省车主的时间成本；二是成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向“服务中心”派驻交通民警，可以当场办理《交通事故认定书》和损害赔偿调解，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之间产生的争议和纠纷，减少群众的往返奔波。三是全市所有经营车险业务的财产保险公司都将派员进驻“服务中心”，进行集中办公，处理各方车辆的查勘定损。

8、服务中心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是多少？

①城东服务中心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成华大道一段禾田路4号（成都鑫万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内）  
联系电话：84377778、84339851

②城南服务中心  

地址：火车南站西路2080号（成都和平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内）
联系电话：85133229、85198229

③城西服务中心  

地址：成都市清江中路62号（四川省通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内）      

联系电话：87335565、87337476

④城北服务中心  

地址：成都市八里庄路57号（成都市詹电器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内    

联系电话：84121220、84121209

9、《协议书》是无偿领取还是有偿购买？哪些场所可以领取《协议书》？

《协议书》为无偿领取。《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实施后，被保险人在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时，保险公司将随保单向投保人免费发放《协议书》；各道路交通参与者也可以在本市各财产保险公司业务窗口、车管窗口、城区各交警分局以及“服务中心”免费领取《协议书》；《协议书》也可从网上进行下载，官方下载网址为：

（1）www.chengdu.cn（成都全搜索）；

（2）www.scol.com.cn;（四川在线）；

（3）www.newssc.net（四川新闻网）;

（4）www.sia1995.net（四川保险网）
10、在“服务中心”定损后，事故车辆可否自由选择维修场所？
自主选择车辆维修场所是被保险人或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权利。
第二章 自行协商处理部分
1、自行协商时，如何确保对方当事人诚信问题？

可通过下列手段，判定对方当事人是否诚信可信：

（1）应当场填写《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协议书》，并签字后各持一份；

（2）认真核对相互证件的真实性；

（3）应当通过摄像、拍照、标划事故位置或其他方法固定事故现场证据；

（4）可以互换保险卡或其他有效证件；

（5）确认各方的联系方式畅通、有效。

另外，对于不守诚信的交通事故当事人，交管部门也将依法进行处理。
2、发生交通事故后，采用摄像、拍照、标划事故位置等方法固定现场证据是否是必须的？上述证据在自行协商过程中能否起到认定作用？

为方便当事人进行事故后续处理，防止撤离现场后对事故事实产生争议，发生符合条件的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应当采用摄像、拍照、标划事故位置或其他方法固定现场证据。在当事人对事故情形产生争议时，驻“服务中心”交警可以通过查验当事人拍摄的现场照片等证据和比对肇事车辆痕迹等方式，确定事故责任。

3、《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要求交通事故当事人共同前往“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若在约定时间内仅有一方到场，保险公司将如何对到场一方进行理赔（履约方会否因为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利益受损）？

《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签字确认后，一方当事人未按照约定共同到‘服务中心’处理理赔事宜，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对方当事人报警的，由交通警察依法处理。”

对于在约定时间内未到“服务中心”进行事故处理的当事人，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02号令）第十八条“机动车所有人申请转移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第二十八条“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第四十条“申请检验合格标志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等规定，对涉及交通事故未办结的车辆在机动车系统中进行锁定，不予办理相关车辆业务。

对于已到“服务中心”进行事故处理的当事人，经当事人向驻“服务中心”交警申请，由驻“服务中心”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并按照一般程序进行事故处理和保险理赔，可有效保障履约方的合法权益。
4、发生交通事故时，当事人无法准确估计车辆损失金额，如果在前往“服务中心”进行定损时才被告知车辆损失超过5000元，此类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有任意当事一方车辆损失超过2000元的，当事人应当向驻“服务中心”的公安交通警察申请事故责任认定，交通民警应当在接到当事人事故认定申请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
5、“服务中心”的工作时间是多久？在“服务中心”工作时间外发生了符合《快处办法》规定的可自行协商处理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应在什么时间到“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中心”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30-19：00，周末和节假日：9：00-17：00。
按照《快处办法》规定，凌晨7点至当日夜间21时之间发生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可通过自行协商进行处理，交通事故当事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采用摄像、拍照、标划事故位置或其他方法固定事故现场证据；并依法自行撤离现场后，经自行协商达成赔偿结果，及时填写《成都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撤快处快赔协议书》；同时约定在24小时内（需在服务中心对外服务的时间范围内）到服务中心进行处理。

而夜间21时至次日凌晨7点之间发生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按照《快处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约定，“车辆可自行移动的，当事人在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警后，为防止撤离现场后对事故事实产生歧义，方便客户进行事故后续处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须采用摄像、照相、标划事故位置等方法固定事故情形和证据后，立即撤除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等候交警处理”。

第三章 特殊情形部分
1、外省投保车险的车辆在成都市发生交通事故是否适用《快处办法》，能否自行协商处理？

《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四川省以外投保机动车辆保险的”不适用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应当立即报警，按以下程序处理：“车辆可自行移动的，当事人在向公安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警后，为防止撤离现场后对事故事实产生歧义，方便客户进行事故后续处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须采用摄像、照相、标划事故位置等方法固定事故情形和证据后，立即撤除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等候交警处理”。

2、如果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为单车事故，是否适用《快处办法》？

《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施的”单车事故，不适用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应当立即报警，按以下程序处理：“车辆可自行移动的，当事人在向公安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警后，为防止撤离现场后对事故事实产生歧义，方便客户进行事故后续处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须采用摄像、照相、标划事故位置等方法固定事故情形和证据后，立即撤除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等候交警处理”。
3、轻微道路交通事故中一方机动车无保险或无号牌的，是否适用《快处办法》，应如何处理？

《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事故车辆无号牌、无检验合格标志、无保险标志的”， 不适用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应当立即报警，按以下程序处理：“车辆可自行移动的，当事人在向公安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警后，为防止撤离现场后对事故事实产生歧义，方便客户进行事故后续处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须采用摄像、照相、标划事故位置等方法固定事故情形和证据后，立即撤除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等候交警处理”。
4、市州投保车辆来蓉发生事故是否适用《快处办法》？

根据《成都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撤快处快赔暂行办法》规定，市州车辆在四川省内投保了机动车辆保险的，如果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范围内发生了符合《快处办法》自行协商处理条件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是适用《快处办法》的。

第四章 流程图部分

客户出险后，应按照什么流程到服务中心办理理赔，有何注意事项？客户抵达服务中心后，应按照什么流程办理快处快赔，有何注意事项？（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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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办理保险理赔的拔打各自承保公司报案电话，约定共同前往同一服务中心


客户备齐所有理赔资料，按正常理赔程序进行索赔



